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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沙溪镇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13）

中山市沙溪镇 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2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

——2022年 2月 18日在中山市沙溪镇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中山市财政局沙溪分局

各位代表：

受沙溪镇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沙溪镇 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2年预算草案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1年我镇镇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779万元，完成预算的 73%，同比减少 8,343万元，下降 26%。

其中，税收分成收入 13,258万元，非税收入 10,521万元。减少的

主要原因是我镇在 2020年底向市财政申请预拨税收分成款 5,500

万元。

2、上级补助收入。2021年上级补助收入 42,614万元，包括

税收基数返还 4,187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7,203万元和专

项转移支付收入 11,224万元。其中，税收基数返还和一般性转移

支付收入按规定优先统筹用于“保基本民生、保运转和保工资”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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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21年我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8,078

万元，完成预算的 88%，同比增加 1,377万元 ，增长 2%。

4、一般公共预算结余。2021年我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779

万元 ，加上级补助收入 42,614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2,476万元、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9,114万元及调入资金 10,863万元，再加

上年结转收入 1,225万元，合计 90,072万元；减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78,078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2,698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7,052万元 ，调出资金 49万元 ，累计结转 2,196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1年我镇政府性基金收入 4,209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2,290

万元，加上年结转 4,581万元，减政府性基金支出 2,144万元、调

出资金 7,376万元、上解支出 241万元，累计结余结转 1,319万元。

（三）财政专户预算。

2021年我镇财政专户收入 14,220万元，调入资金 49万元，

加上年结转 1,284万元，减财政专户支出 12,143万元、调出资金

1,271万元，累计结余结转 2,139万元。

（四）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我镇收到市下达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共 8,296万

元，比上年增加 1,006万元，增长 14%。我镇统筹使用均衡性转移

支付资金和镇财政资金，按规定将转移支付资金优先用于“保工

资、保运转和保基本民生”，切实兜住“三保”底线，推进民生改善，

促进社会和谐。

（五）省定“三保”保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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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省定标准“三保”累计支出 35,367万元，完成预算的

109%。其中：保工资支出 21,374万元，完成预算的 103%；保运

转支出 1,319万元，完成预算的 151%；保基本民生支出 12,673万

元，完成预算的 116%。

（六）政府债务负担情况。

2021年末，我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44亿元，其中一般地方

政府债券7,32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7,060万元，不存在隐

性债务。

二、2021年财政工作情况

2021年，我镇财政仍非常困难，年度收支仍无法满足实际需

求，为保证工作的开展，财政部门紧紧围绕镇政府中心工作，遵

循“以收定支、拓宽财源、厉行节约、统筹安排、力求平衡”原则，

积极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全力保障重点项目的实施。

（一）积极组织收入

一是想方设法增加非税收入。盘活镇属物业资源，镇属国有

资产出租收入 1,239万元，同比增加 32万元，镇属企业利润上缴

3379万元，同比增加 1,065万元；加强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污

水处理费收入 2,349万元，同比增收 182万元等。二是积极争取上

级资金支持。申请临时救助金 17,700万元、争取政府债券收入

2,476万元等，一定程度缓解了财政收不抵支的局面。

（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面落实镇级奖补扶持政策，推动产业升级改造。其中：安

排 74万元用于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奖补资金；安排 56万元用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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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上限专项企业扶持资金及企业奖励资金等。

（三）保障社会基础民生支出

安排 3,257万元用于民政事业各项支出。安排 1,832万元用于

城乡居民门诊基本医疗保险资金；安排 390万元用于特定对象乘

车优惠配套资金；安排 719万元用于长者安康工程；安排 122万

元用于退役士兵扶持生产、生活补助；安排 1,262万元用于支持就

业创业。

（四）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全年基层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支出 6,556万元。其中：拨

付 1,903万元用于社区卫生中心购买药物；拨付 1,094万元落实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经费，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79元；

拨付 68万元支持农村适龄妇女享受“两癌”免费检查；拨付 22万

元用于户籍和流动人口享受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拨付疫情防控经费 782.8万元。

（五）推动文体教育健康优质发展

全年文体教育事业支出 2.48亿元。落实《中山市义务教育公

办学校建设（2017-2020）》要求，拨付 1,714万元资金用于扩建

虎逊小学和云汉小学；拨付 487万元用于新沙溪中心幼儿园迁建；

安排 500万元用于改善中小学教学设施设备。投入 1,592万元用于

公共文化事业支出。

（六）提升社会治安管理

全年公共安全支出 9,369万元。其中：拨付 181万元用于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更新车辆及设备；拨付 153万元用于公安视频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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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高清改造及运维；拨付 36万元用于交通监控运维；拨付 91

万元用于禁毒工作；拨付 8万元用于农村法律咨询服务；拨付 678

万元用于消防支出。

（七）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全年农林水支出 3,811万元，扶持困难村发展经济及改善村容

村貌，促进农业、农民增收，大力支持高标准农田改造建设，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其中：拨付 360万元用于美丽宜居村创建工作；

拨付 443万元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并顺利通过市验收；拨付 997

万元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环境卫生明显改善；拨付 447

万元耕地保护资金支持农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及农民购买社保

等。另外，拨付农村党组织基层建设和村级办公经费 613万元。

（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

拨付 5,625万元用于市政设施建设及维护。其中：隆兴北路延

伸线工程投入 709万元；云汉同兴路与汉基路二期北侧沿河连接

线工程投入 80万元；云阳路道路工程投入 150万元；工业大道南

段人行道工程投入 74万元；道路、路灯、绿化、公园、泵站等其

他市政设施维护投入 1,145万元；征地补偿支出 998万元等。

（九）着力改善环境卫生

2021年环卫支出 2,506万元。其中，拨付 535万元用于环卫

清洁及垃圾处理；安排 110万元用于创文巩卫工作；拨付 32万元

用于镇内垃圾中转站升级改造；拨付 61万元用于河道清淤保洁。

中小河流重点整治投入 511万元，河长制专项工作经费投入 55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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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在镇党委、政府正确领导下，在人大代表监督指

导下，在各单位共同努力下，通过拓宽收入渠道、积极争取上级

支持、压减一般性支出，我镇财政基本实现平衡。但我们必须清

醒认识到，受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全面落

地实施、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税源税基增长后劲不足，财政收

入实现增收难度较大。而近年来我镇各项事业发展的资金需求有

增无减，刚性支出逐年增加，财政支出面临“保工资、保运转、保

民生”、支持“稳增长、促发展”等多重压力，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财政运行困难局面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存在。我们必须正视问题，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努力增加收

入来源，落实厉行节约长效机制，破解“财政之困”。

三、2022年财政预算草案

2022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执行预算

管理制度，积极组织收入，严控一般性支出，兜牢“三保”底线，

严防财政危机，全力保障基本运作、重点项目和民生事业的发展，

为我镇实现“中山西城市新中心，深圳西产业首选地”提供财力保

障。现将沙溪镇 2022年财政预算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

2022年我镇镇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7,357万元，上级补助

收入 46,902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052万元，调入资金

23,105万元，加上年结转资金 2,19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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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613万元。其中，镇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上年增长 33,578

万元，增幅 141%。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拟通过处置一批公建配套物

业及其他镇属企业资产增收约 2.8亿元。

按收支平衡的原则，结合我镇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需求，一般

公共预算总支出相应安排 136,61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1,193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23,416万元，调出资金 48万元，本

年结余 1,955万元。

（二） 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2,254万元，上级补助收入305万

元，债务转贷收入7,703万元，加上年结转资金1,319万元，政府性

基金预算总收入41,580万元，同比增加30,500万元，增加的主要原

因是2022年拟处置镇属第二工业区等3个地块。

政府性基金总支出相应安排41,580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17,261万元，调出资金21,299万元，上解支出3,020万元。

（三） 财政专户预算。

2022年财政专户预算收入17,496万元，调入资金48万元，加上

年结余2,139万元，财政专户总收入19,683万元。财政专户总支出

相应安排19,683万元，其中财政专户支出19,606万元、调出资金1

万元，本年结余76万元。

（四）省定“三保” 预算编制情况

2022年，省定“三保”预算支出36,931万元。其中：“保工资”预

算支出20,969万元，“保运转”预算支出976万元，“保基本民生”预

算支出14,9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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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2年财政工作重点

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积极主动作为，创新工作思路，全面落实镇党委、镇政府对财政

工作的要求，继续深化财税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真抓实干，

努力实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主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积极组织收入，拓展资金来源

1、围绕全年财政收入目标任务，扎实开展组织财政收入工作，

确保财政收入稳步增长。一是协助税务部门进一步做好税源调查、

税源信息收集工作，及时分析增收因素和减收因素，梳理出收入

增长点及突破点，在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挖掘

收入来源，税收收入应收尽收。二是强化非税收入监管，加强镇

属企业与镇属物业、交通、污水垃圾处理、学前教育、医疗卫生、

罚没等重点领域非税收入征管力度，定期通报非税收入执收进度，

督促执收单位加大执法力度及追收历年应收未收收入。探索国有

资产资源特许经营权等拓宽非税收入来源。

2、争取上级对我镇重点项目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积极争

取上级在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临时救助资金和项目资金方面的

支持，以保障我镇正常运作和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工程项目的资

金需要，减轻财政压力，保障基建项目顺利实施。

3、加强盘活财政存量资金，避免资金沉淀，全力保障财政资

金安全、有效运行。严格执行结余结转资金定期清理制度，统筹

整合存量资金，保障与民生和发展相关的重点项目支出需求。

4、促进镇属企业改革，激发企业活力，盘活集体资产物业，



9

镇属工业园区连片总体打包，镇村合作推进低效工业园区改造，

引入高新技术项目投资，提高镇属物业效益，为我镇税收和非税

收入增长增添后劲。

5、大力清收出借资金及往来款项。在全面规范对外借款管理

的基础上，重点做好历年应收未收款项清收工作，催收应缴未缴

财政收入。

（二）严把财政支出关，确保收支平衡

1、压缩一般性支出，继续严控政府运行费用，坚决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加强“三公”经费支出管理，以量力而

行的原则安排资金，除刚性必保支出外，其余一般性支出能压尽

压，确保财政收支平衡。认真贯彻省、市“先谋事后排钱”的理财

精神，切实把有限财力用在刀刃上。

2、严控预算追加、资产处置和政府采购，实地调研核查专项

追加立项、资产报废、大型政府采购等申请，暂缓或取消不必要

的项目开支，原则上上半年不追加预算，维护人大通过预算的严

肃性。

3、深化预算执行管理，强化预算约束。紧紧依托、充分运用

“数字财政”平台的功能，规范财政和单位项目库管理，按全省统

一要求规范编实编细 2022年预算，兜牢兜实“三保”底线，完善财

政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对各部门支出的审核监督，加快上级直达

资金支出进度，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预算执行严肃性。

4、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坚持结果导向。加强绩效目标全

周期管理，强化绩效管理的责任约束和结果应用，推动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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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增效。

（三）为1+4+N”产业平台建设筹措资金

1、加强项目谋划储备，积极争取专项债券资金支持。推进“广

东省中山市中国休闲服装生产基地（沙溪）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乡村振兴配套工程”等项

目落地，努力争取债券资金，及时形成实际工作量，并监督债券

资金的合规使用。

2、盘活镇属物业资产，推进镇属第二工业区等地块的出让；

做好抵缴配套公建物业接收及公开转让工作，回笼资金用于解决

产业平台征地及维持政府正常运作。

（四）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

定期向镇人大报告预算执行情况，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

开为例外”的原则，指导好各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根据《预算法》

和《地方预决算公开管理规程》等文件规定，指导各部门在人代

会批复预决算后 20日内主动向社会公开预决算情况，确保公开信

息“找得到、看得懂、能监督”。

各位代表，2022年，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对财政工作的

部署要求，围绕镇党委“2+4+5”战略部署，担当作为，创新工作思

路，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财政治理能力，努力破解财政之困，

为沙溪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财力保障。

以上报告，请代表审议。




